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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(04)23325189
聯絡人：謝宛庭
電　話：(04)37061369

受文者：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244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002441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本署委請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辦理「112年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為人防治教育專業人員培

訓」，請貴校薦派相關人員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112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為人防治教

育專業人員培訓」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次活動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日期：112年4月26~28日（星期三~五）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臺中兆品酒店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本署主管高級中等學校（含特殊教育學校），擔任執

行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之教

師，每校請薦派正式教師1人，預計錄取100人。

２、本署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。

３、承辦學校工作人員。

４、請各校薦派近2年未曾參加之教師；另請勿薦派輔導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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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員、實習教師、代課教師、契約進用人員或曾涉及校

園性別事件並經調查後事實認定成立之行為人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

１、一律採網路報名，請於112年3月15日(星期三)前至全

國教師在職進修網（http://www3.inservice.edu.tw

/）完成線上報名，研習代碼：3716450及公務人員終

身學習入口網站（https://lifelonglearn.dgpa.gov.

tw/），研習代碼：1120426，完成報名。

２、凡報名參加研習者請務必填寫Google表單，表單網

址：https://forms.gle/PnBavhu5fGAKBEQLA。

３、錄取名單於112年3月17日（星期五）前公告於本署校

園性別事件防治資源中心（https://friendlycampus.

k12ea.gov.tw/GenderCase）及國立大湖農工學務處網

站（https://reurl.cc/4py702）。

三、本案若有相關疑義，請聯絡活動承辦學校：

(一)聯絡電話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037-992216。

(二)聯絡人：吳貫禎小姐（分機702）、楊文興主任教官（分

機701）、黃瓊慧學務主任（分機411）

四、為培訓防治教育專業人員適性規劃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性

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，以強化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之成

效，參考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0年9月23日教中(二)字第

1000591646號函，請貴校教務處盤點校內師資後，薦派合

適正式教師參與培訓。

五、為因應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請參與人員確實遵

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之防疫措施，活動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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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配合各項防疫措施，提醒體質敏感、有慢性病者，於

人潮較密集區，仍建議佩戴口罩；另如當日有身體不適

者，應避免出席與會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(承辦學校)(含附件)、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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